
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 2025 年年报问询函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

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5 月

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《关于对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

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的问询函》（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6〕第 117 号）

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上述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

相关事项的回复进行了认真审阅。基于公司提供的资料、公开信息以及与管理层、

年审会计师等的沟通，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：

一、关于扣非后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原因及改善措施

我们认为，公司关于扣非后净利润持续为负的原因分析是客观、合理的。报

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面临行业集采常态化、医保控费政策持续深化的外部压力，

核心注射剂产品收入及毛利率均出现下滑。同时，公司在 2024 年度因债务重组

等事项产生了较大金额的非经常性损益，该等收益在 2025 年未延续发生，导致

2025 年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。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看，化药制剂企

业普遍面临业绩承压的挑战，公司面临的经营困境具有行业共性。

关于盈利能力恶化风险，我们认为随着司法重整计划于 2026 年 3 月执行完

毕，石药集团正式成为控股股东，公司资金实力、治理结构及产业协同能力已发

生根本性转变。2026 年第一季度公司已实现扭亏为盈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

130.84%，初步验证了盈利能力的修复态势。公司已采取的降本增效、优化产品

管线、稳定核心产品销售等措施正在逐步见效。

二、关于营业收入扣除的充分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为 250.74 万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

0.66%，主要系出租资产、销售材料等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。我们认为

公司已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的相

关规定，对营业收入扣除事项进行了全面自查，扣除项目认定准确、金额计算无

误，不存在应扣未扣的情形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

三、关于减值准备、坏账准备、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

我们认为，公司 2025 年度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、信用减值损失及预计负债

是充分、合理的。公司已聘请外部评估机构（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

司）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股权投资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及开发支出等项目进

行了独立的减值测试，测试过程及关键参数（如折现率、预测期增长率等）选取

合理，评估结论可信。对于存货跌价准备，公司已覆盖所有滞销、过期、库龄较

长的存货，可变现净值测算方法谨慎。信用减值方面，公司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

型进行测算，计提比例与客户信用风险状况相匹配。预计负债已完整覆盖未决诉

讼、亏损合同、退货款及债券违约金等事项。

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仅为 2,314.32 万元，规模较小。虽然公司目前各项减

值准备计提充分，但若未来行业环境进一步恶化或公司经营未能如期改善，仍存

在因大额资产减值导致净资产转为负值的风险。建议管理层密切监控核心资产的

运营情况，定期进行减值测试，并积极通过重整后的资金注入优化资产结构。

四、关于大额未弥补亏损的形成原因及消化计划

我们认为，公司对大额未弥补亏损（-11.27 亿元）形成原因的分析是清晰

的。主要源于：核心产品参芎葡萄糖注射液被调出国家医保目录后销量断崖式下

滑；前期对外投资未达预期导致的巨额资产减值及商誉减值；以及高额债务融资

成本对利润的长期侵蚀。

公司提出的后续消化亏损计划具有可行性。司法重整已执行完毕，20.61 亿

元重整投资款的到位从根本上解决了公司资不抵债的困境，并清偿了“16 景峰

01”债券等债务，避免了高额利息的持续发生。石药集团成为控股股东后，可在

研发、生产、供应链、销售渠道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全面赋能。建议公司聚焦心血

管、抗肿瘤（榄香烯）等核心管线，整合现有批文资源，借助石药的渠道优势提

升产品覆盖率，逐步以产生的经营利润弥补历史亏损。该计划的实现需要一定周

期，短期内难以彻底消化巨额亏损，但已为公司创造了持续经营并扭转亏损的有

利条件。

五、关于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消除的合理性

我们认为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事项在 2025 年度已消除，

依据合理、充分。具体而言：



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：2026 年 3 月，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登记完成，重

整投资款 20.61 亿元已到位，债务清偿工作基本完成；2026 年 4 月，年审会计

师出具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持续经营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

项审核报告》，认为相关影响已经消除。

公司债券偿付问题已解决：“16 景峰 01”债券剩余 1.85 亿元本金已通过重

整资源清偿，公司无需再承担该等债务的违约责任及利息，消除了重大的流动性

风险。

资产负债结构显著优化：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末，公司总资产已增至 25.10

亿元，净资产增至 20.87 亿元（主要因重整投资款及转增股本计入），资产负债

率大幅改善，摆脱了资不抵债的局面。

2026 年第一季度已实现盈利：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67.02 万元，同比增长

130.84%，扣非净利润也实现了 118.03%的增长，表明主营业务正在修复。

六、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自查

经逐条对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九章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

的相关规定，我们认为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已消除，年审会

计师已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确认，符合撤销“与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”相关

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。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需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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